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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兴中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预计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 

一、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

（一）预计情况 

单位：元 

关联交易

类别 
主要交易内容 

预计 2025 年发

生金额 

2024 年与关联

方实际发生金

额 

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

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

原因 

购 买 原 材

料、燃料和

动力、接受

劳务 

光伏组件、劳

务、工程服务

等 

 

65,000,000.00 

 

25,216,194.03 
根据 2025 年度业务发

展需要进行合理预计。 

出售产品、

商品、提供

劳务 

售电、燃料

油、劳务、光

伏组件、工程

服务等 

70,000,000.00 54,821,955.53 
根据 2025 年度业务展

需要进行合理预计。 

委 托 关 联

方 销 售 产

品、商品 

    

接受关联

方委托代

为销售其

产品、商

品 

    

其他 

办公室场所租

金、物业费、

水电费、餐

2,000,000.00 1,279,589.09 
根据 2025 年度业务展

需要进行合理预计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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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、员工培训

费、食品等 

合计 - 137,000,000.00 81,317,738.65 - 

 

注：上表中 2024年度实际发生额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最终数据以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

为准。  

 

（二）基本情况 

1.关联方基本情况 

（1）中山兴中集团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中山市石岐区风鸣路 3号兴中广场 B2 座 B2-5F-03A 号商铺 

企业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李嘉航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34,378 万元 

主营业务：投资兴办实业等 

关联关系：中山兴中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。 

（2）中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中山市石岐区第一城悦富街 3 号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中外合资） 

法定代表人：韩进军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9,600 万元 

主营业务：管道供应可燃气体等 

关联关系：中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是公司参股 30%的企业。其中，公司董

事李缨兼任港华燃气的副董事长。 

（3）中山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中山市南朗镇南朗村顺枫华庭 3 幢 4 卡之一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中外合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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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黄海峰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6,444.44 万元 

主营业务：管道供应可燃气体等 

关联关系：中山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是我司参股 45%的企业。其中，公司董

事崔茹平兼任华润燃气的董事长，公司董事李缨兼任华润燃气的副董事

长。 

（4）中海广东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 

注册地址：中山市南朗镇贝外村京珠高速旁  

企业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 

法定代表人：周巍 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81,135.54 万元  

主营业务：投资天然气管道管网建设等 

关联关系：中海广东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“广东天然气”）是公司

参股 13.55%的企业。 

(5) 广东光科电力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 13号七座二十层自编 1 室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 

法定代表人：陈广棋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,000 万元 

主营业务：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、储能技术服务，输电、供电、受电电力 

设施的安装、维修和试验等。 

关联关系：广东光科电力有限公司非本公司的直接关联方，其是本公司控

股子公司广东科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参股股东，其持股比例为 30%。 

2.关联交易概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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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购买原材料、燃料和动力、接受劳务 

①向兴中集团及其子公司购买劳务派遣服务，预计不超过 35万元； 

②向光科电力采购光伏项目建设工程服务和光伏组件，预计不超过 6465

万元。 

（2）出售产品、商品、提供劳务 

①向兴中集团及其子公司售电（光伏发电等）、提供企业管理服务、销售

燃料油及配套设备，预计不超过 650万元； 

②向港华燃气、华润燃气和中海广东天然气提供企业管理服务、销售燃料

油，预计不超过 250 万元； 

③向光科电力销售光伏组件和提供工程建设服务，预计不超过 6100万元。

（3）其他 

向兴中集团及其子公司支付办公室场所租金、物业费、水电费、餐费、食

品、职工培训费等，预计不超过 200万元。 
 

二、审议情况 

（一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5 年 1月 26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《关于

预计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议案》，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崔茹

平、李缨、陈婷英回避表决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 

（二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三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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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定价依据 

上述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未来发展经营情况及公司业务需要，属于

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，交易定价以市场价格为基础，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

正的原则确定，定价公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 

 

（二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

上述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平、合理、自愿的原则，以市场公允价格定

价，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或收费标准。 

 

四、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

上述关联交易拟于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，在

预计的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，由公司及子公司经营层根据具体业

务开展的实际情况签署相关交易协议。 

 

五、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预计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情况作出的预计，是公司

生产经营的正常需求。  

上述预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正常运营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，

公司遵循市场定价原则，公平交易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任何股东利益

的行为，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。 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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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《中山兴中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 

议》； 

（二）《中山兴中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

记录》。 

 

中山兴中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年 1 月 27日 


